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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2    证券简称：黄河旋风    编号：临 2015-104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菲亚”）共同

投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名称及住所待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准） 

 投资方：黄河旋风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匠智能“） 

 投资金额：人民币 147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鉴于索菲亚拥有家居制造行业领域的优势，明匠智能具备专业智能系统的良

好研发能力，双方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按照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和信息

化、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高标准要求，联合开发研制世界一流的高端化、自主化、

定制化的智能化工厂系统，为此，双方决定共同投资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并

通过双方的通力合作，将公司打造成拥有当今世界一流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集成化等最前沿的工业 4.0应用技术和大家居（泛指家庭装修、家居摆

放、家居用品、电器厨具配置等一系列和居室相关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家居、

装饰建材、装饰装修、橱柜、卫浴、地板、门窗、饰品、厨具、照明、家居纺织

用品等）行业高端智能制造技术的龙头企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 11月 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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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明匠智能与索

菲亚共同投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三）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涉

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江淦钧 

4、注册资本：44097.800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木质家具制造;厨房设备及厨房用品批发;床上用品制造;其他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居饰品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家具安装;家具

和相关物品修理;家具设计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其他家具制造;毛巾类制品制造;

窗帘、布艺类产品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

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资公司（名称待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准） 

2、住所：具体地址待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准） 

3、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待定）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大家居（泛指家庭装修、家具摆放、家居用品、电器厨具配

置等一系列和居室相关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家具、装饰建材、装饰装修、橱柜、

卫浴、地板、门窗、饰品、厨具、照明、家居纺织用品等）行业的生产与仓储物

流智能化、信息化自动生产线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安装，

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进出口、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最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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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准） 

7、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明匠智能自有资金，其中索菲亚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530万元，明匠智能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470万元，双方

均在合资公司验资账户开立后 15 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付。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明匠智能与索菲亚签订《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订立之合资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匠智能与索菲亚在广州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

资公司”），合资公司的名称及住所待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准）。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暂定为：大家居(泛指家庭装修、家具摆放、家居用品、电

器厨具配置等一系列和居室相关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家具、装饰建材、装饰

装修、橱柜、卫浴、地板、门窗、饰品、厨具、照明、家居纺织用品等)行业的

生产与仓储物流智能化、信息化自动生产线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生产、安装，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进出口、销售。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 

双方认缴的出资额、认缴比例与出资方式： 

股东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明匠智能 人民币 1,470万元 49% 货币 

索菲亚 人民币 1,530万元 51% 货币 

合计 人民币 3000 万元 100% -- 

（三）合资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索菲亚与明匠智能应当按如下出资

期限和额度缴纳各自出资： 

索菲亚：在合资公司验资账户开立后15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付所认缴的

1,530万元；  

明匠智能：在合资公司验资账户开立后15个自然日内一次性缴付所认缴的

1,470万元。 

（四）合资公司的机构、职权及议事规则等，由双方签订章程确定，章程

不得违反本合同条款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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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成立和生效 

双方确认，合资合同需经各方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后方具有法律效

力。本协议及其附件为双方就本项事宜达成的唯一的完整的协议和理解,并取代

和废除双方在此之前口头或书面所做出的协议、商谈、承诺或声明。 

（六）关于知识产权的约定方面： 

1、双方应确保明匠智能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技术等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

知识产权；本合同生效后，明匠智能同意合资公司无偿使用其在签订本合同前已

经取得的与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相关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 

2、合资公司在经营期间所形成的技术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技术文档、

论文、计算机软件和双方共同制定的技术标准等由合资公司拥有，任何一方未经

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就上述成果申请知识产权，也不得未经对方或合资公司书面

同意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成果。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明匠智能发展战略的要求，符合中国制造 2025和信息化、

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高标准要求，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有利于提升明匠智能的

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有利于维持明匠智能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生产经营优势，从

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8日 

 


